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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3-10

摘要：

環境工程科技師徐ＯＯ辦理「ＯＯ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變更

案，未覈實查核委託事業申請案相關文件，致有申請文件與現場不一及有錯誤未

予更正，以及有現場設施未符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等情事，違反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規定，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禁止行為，案經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決議予以申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 98102801 號

被付懲戒人：徐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技師執業科別：環境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技證字第 000000 號

所屬技師公會：臺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徐ＯＯ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

執業機構地址：桃園縣Ｏ市Ｏ街Ｏ號Ｏ樓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0000 號

環境工程科技師徐ＯＯ辦理「ＯＯ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變更

案，涉嫌有違反技師法情事，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

98 年 10 月 16 日北環水字第 0980119628 號函移送懲戒，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於

99 年 8 月 23 日審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環境工程科技師徐ＯＯ應予以申誡。

事 實

□移送懲戒意旨

一、徐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98 年 9 月 7 日簽證臺北縣政府所轄「ＯＯ

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變更案，經臺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下稱臺北縣環保局）以被付懲戒人對其許可證變更之計畫書內容未確實查

核即執行許可簽證，致簽證內容涉有不實且有多項嚴重錯誤，並有簽證事項

中之環保措施與相關法令或污染防治技術原理或常規不相一致而未予指明

之情事如下：

(一)現場浮除槽有一自來水管導入，與許可申請文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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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緩衝池 2 之出流管與放流管銜接，不符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

辦法第 4 條規定，且與許可申請文件不符。

(三)現場管線標示不完整，部分管線未確實標示。

(四)現場浮除槽至調整池之管線流向未於申請文件中提列；又前開管線另與空氣

加壓溶氧管線銜接，亦與許可申請文件不符。

(五)防溢堤底部有一洩油孔不符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44 條規

定。

(六)現場 2 樓脫水機之濾液迴流管有不明支管至快混槽，與許可申請文件不符。

(七)現場活性污泥槽 3、4 及重力式濃縮槽間之污泥管與許可申請文件陳述不符。

(八)流量計現場配置位置與許可申請文件之圖面不符。

(九)許可申請文件中記載進流水之水溫並不合理。另按現場量測原廢水水溫為 44.8

℃，及功能測試報告之水溫 39.8℃，均超過申請文件提列之最高水溫（25～35℃）。

(十)98 年 8 月 7 日之現場操作紀錄（電表讀數為 0701.3）與 98 年 8 月 6 日之操

作紀錄讀數（亦為 0701.3）相同，與申請文件中功能測試報告之相關資料不

符。

(十一)現場鍋爐後方之逕流廢水放流口未設置告示牌。

二、臺北縣環保局以被付懲戒人未覈實辦理本案簽證，涉嫌違反環境工程技師簽

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規定，而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執

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禁止行為之情事，爰依技師法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2 條規定移送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答辯書及列席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摘要：

一、本案緣ＯＯ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ＯＯ公司）委託本人辦理排放許可證換

發作業，經本人現勘後發現現場設備與原排放許可不符，故要求ＯＯ公司辦

理功能性變更，並依法於 98 年 8 月 10 日進行功能測試。

二、本人於 98 年 9 月 3 日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執行簽證作業前之現場查核業務，

嗣經本人簽證後始向臺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臺北縣環保局）進行申請

文件作業，皆符合環保法規。本案就文件申請完整性及功能性皆符合環保法

規要求，且臺北縣環保局於 98 年 9 月 29 日現勘後，並未告知本人現勘作業

結果，即逕以現場未使用之老舊管線為由移送懲戒，本人不服。

三、現行主管機關技師簽證查核作業，係於核發水污染排放許可證後，告知簽證

技師全程參與並簽署現場未變動等相關切結書，始進行技師簽證查核作業。

惟臺北縣環保局於 98 年 9 月 29 日下午 4 時至 6 時 30 分進行勘查作業，並

未告知本人勘查時間，導致本人無法全程參與及簽屬未經現場變動等相關切

結書，且展開長達 2.5 小時地毯式搜查，僅發現老舊未使用管線（如審查意

見 1「浮除槽有自來水管線」；審查意見 2「緩衝池 2 出流管不得於放流管線

銜接」；審查意見 4「浮除槽至調整槽之管線及不應與空氣加壓溶氧管線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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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審查意見 5「防溢堤底部有一洩油孔」；審查意見 6「2 樓脫水機之濾

液迴流管有不明管線至快混槽」；審查意見 7「活性污泥槽 3、4 及重力式濃

縮槽間之污泥管與文件不符」等），皆為現場未使用管線（皆未發現有排水

之事實）。另有關審查意見 3「管線標示不完整」、審查意見 8「流量計現場

配置位置與圖面不符」、審查意見 10「功能測試報告不完整」及審查意見 11

「鍋爐後方之逕流廢水放流口未設置告示牌」等審查意見，本人並未涉及相

關功能性等重大疏失（如尺寸、材質、動力機具或規格不符等），且查核當

日稽查人員僅口頭要求事業單位立即截除不必要管線及重新提送功能測

試，本人經由事業單位輾轉告知後，亦立即要求事業單位全數截除（截除之

管線亦為現場未使用管線，與本案功能性無關），並將相關未截除部分標示

為「廢管」後，再將本案重新提送至臺北縣政府環保局，並於 98 年 11 月

13 日取得許可證核可公文。

四、按行政罰法第 7 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

罰」及第 8 條「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

或免除其處罰」規定，本案在未告知本人及簽署相關切結書之情形下，亦未

發現實質重大缺失，應不適用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

規定。望 貴會針對本案之懲戒處分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審酌。

五、臺北縣環保局身為本案主管機關，應以輔導為出發點，本人本於技師權責，

發現原許可與現況相距甚遠，而要求ＯＯ公司辦理功能性變更，若因現場查

核與ＯＯ公司衝突，而將本人移送懲戒，實難服眾，建請撤銷本案處分。

六、被付懲戒人 99 年 2 月 22 日補充答辯摘要：

(一)本人於 98 年 9 月 3 日為本案簽證查核時，事業單位於「鍋爐後方之逕流廢

水放流口（RD02）」已設置告示牌，並檢附於本案簽證文件附件十四之相片，

始進行簽證作業。

(二)臺北縣環保局於 98 年 9 月 29 日現勘時，因未告知本人現勘作業期程，現場疑因

告示牌掉落，在兩造未充分溝通下，將此列為本人移送懲戒之事由，實不適切。

理 由

一、按「環工技師辦理簽證時，不得有下列情事：……三、計畫書或報告書內有

不實或錯誤之情事而未予更正。四、簽證事項中之環保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

染防治（制）技術原理或常規不相一致而未予指明。」、「技師不得有左列行

為：……三、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技師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為者。……」、

「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為行為時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下稱環工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技師法（下稱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1 條

第 1 項第 3 款所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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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98 年 9 月 7 日簽證之「ＯＯ印染股份有限

公司」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變更案，經臺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臺北縣

環保局）於 98 年 9 月 29 日現勘稽查，發現簽證內容有諸多錯誤及申請文件

與現場不一致而未予更正，並有簽證事項中之環保措施未符污染防治技術原

理或常規而未予指明情事，臚列認定如下：

(一)有關被付懲戒人於答辯及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時均指陳臺北縣環保局

於 98 年 9 月 29 日進行現勘作業，並未先行告知致未能參與會勘作業，且於

未取得被付懲戒人陳述理由下，即逕以現場未使用之老舊管線等意見為由移

送懲戒，被付懲戒人表示不服乙節，臺北縣環保局於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

會時表示，地方環保局於查核許可證作業時，如需進行現場勘查，不一定會

事先通知業主，因為這樣才可能看到現場最真實之操作情形；倘每次查核均

事先通知，業主必然會有所準備，即難確知事業單位現場之運作狀況。經查

現行法令尚無規定環保機關於進行現勘時，應先行告知簽證技師，以及要求

業者簽署現場未變動等相關切結書，始得進行技師簽證查核作業。次按現行

法規所稱之陳述意見，係於裁處行為人前，依法給予行為人充分陳述意見之

機會，而非被付懲戒人答辯所稱本案主管機關於進行業務檢查時須給予陳述

意見後，始得移送技師懲戒。本案移送機關因尚無技師懲戒權限，而僅係依

本案事實，並經檢附相關事證移送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本會技師懲戒

委員會依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6 條規定，於作

成本案懲戒決定前均給予被付懲戒技師提出書面答辯及列席本會技師懲戒

委員會陳述意見之機會，業已充分保障被付懲戒人陳述意見之權利，被付懲

戒人前開答辯似屬誤解法令，合先敘明。

(二)有關「現場浮除槽有一自來水管導入，與許可申請文件不符」部分，被付懲

戒人於答辯時稱該管線僅為老舊未使用之管線（皆未發現有排水之事實），

惟於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時坦承此項查核缺失確係其查核時

未發現有此一水管，並於事後詢問業主得知該管線係作為清洗槽體使用（如

槽體有堵塞情形時），已按主管機關指示截除該管線等語，其前開說詞不一，

顯相矛盾。又技師於執行簽證業務時應本於環工技師專業查核事業單位現場

設備與申報文件是否一致，雖被付懲戒人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時表示事

後已依環保局指示截除系爭管線，縱使系爭管線為老舊廢管亦或為業主清洗

槽體之用，仍應於辦理本案簽證業務時本於技師專業予以更正或為適當之處

置，故被付懲戒人確有許可文件與現場不一致而未予更正之情事。

(三)有關「現場緩衝池 2 之出流管與放流管銜接，不符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

報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且與許可申請文件不符」部分，被付懲戒人於列席

本會陳述意見時稱「……環保局查核當日系爭出流管確實與放流管銜接，但

本人印象中簽證當時，現場查核時前開兩管線並未銜接，不知為何環保局查

核當日前開管線是銜接的，惟不管如何該管線事後已拆除……」等語，經查

被付懲戒人本案簽證文件附件十四所列之現場緩衝池設備照片，尚難確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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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懲戒人於查核簽證當時系爭出流管及放流管確未銜接，復查臺北縣環保局

查核本案之缺失相片所示，現場緩衝池 2 之出流管確與放流管銜接，則被付

懲戒人確有現場管線錯置與申請文件不一致而未予更正之情事。

(四)有關「防溢堤底部有一洩油孔不符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44 條規

定」部分，被付懲戒人於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時稱環保局查核當日

照片所示，確實當日卸油孔是打開的，已將該孔封閉等語，業已坦承缺失。按防

溢堤底部有一洩油孔確未符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44 條規定，

而被付懲戒人於執行本案簽證查核時未予指明，核有過失，業已違反環工技師簽

證規則第 5 條第 4 款規定，而有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之禁止行為。

(五)有關「許可申請文件中記載進流水之水溫並不合理。另按現場量測原廢水水

溫為 44.8℃，及功能測試報告之水溫 39.8℃，均超過申請文件提列之最高水

溫（25～35℃）」部分，經查環保局查核缺失所附照片，顯示現場實地量測

原廢水水溫為 44.8℃，復查本案簽證文件檢附之精準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98

年 8 月 10 日水質樣品檢驗報告及功能測試現場採樣頻率紀錄表所示，現場

功能測試時量測所得之原廢水水溫為 39.8℃，均高於被付懲戒人簽證文件中

記載之原廢水水溫 25～35℃，亦顯示本案有簽證內容涉有不實或錯誤而被

付懲戒人未予更正之情事。

(六)另關於 98 年 8 月 7 日之現場操作紀錄（電表讀數為 0701.3）與 98 年 8 月 6

日之操作紀錄讀數（亦為 0701.3）相同，與申請文件中功能測試報告之相關

資料不符部分，經查臺北縣環保局於 98 年 9 月 29 日現勘照片所示，該局於

查核當日業主提供之 98 年 8 月 6 日及 8 月 7 日之事業廢（污）處理設備之

操作用電紀錄，其電表讀數均為 0701.3，復查本案簽證文件附件十三、参之

（三）廢污水處理設施用電紀錄，前開 2 日之電表讀數分別為 0680.7 及

0701.3，現場操作紀錄與被付懲戒人簽證文件所列數據不符，惟據台灣省環

境工程技師公會 99 年 2 月 24 日復本會意見函稱本案事業單位之現場紀錄操

作員林琨正先生已出具切結書，具結臺北縣環保局現勘查核當時，因作業上

疏失，而提供「筆誤」之日報表供該局查核，以致有現場紀錄與被付懲戒人

簽證文件所載之用電紀錄數據不符情事，認非屬被付懲戒人簽證責任。前開

缺失既經事業單位出具切結書具結非屬簽證技師查核缺失，尚難據以認定被

付懲戒人有許可文件與現場不一致而未予更正之情事。

(七)有關「現場鍋爐後方之逕流廢水放流口未設置告示牌」部分，被付懲戒人於

99 年 2 月 22 日補充答辯稱其於 98 年 9 月 3 日為本案簽證查核時，事業單

位「鍋爐後方之逕流廢水放流口（RD02）」已設置告示牌等語，復查本案簽

證文件附件十四、水措設施照片所示，被付懲戒人本案簽證查核作業時，系

爭鍋爐後方之逕流廢水放流口已設置告示牌，則被付懲戒人前開補充答辯所

稱應屬可採，故難認定前開缺失應由被付懲戒人負責。

(八)其他缺失如「現場管線標示不完整，部分管線未確實標示」；「現場浮除槽至

調整池之管線流向未於申請文件中提列；又前開管線另與空氣加壓溶氧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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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亦與許可申請文件不符」；「現場 2 樓脫水機之濾液迴流管有不明支管

至快混槽，與許可申請文件不符。」；「現場活性污泥槽 3、4 及重力式濃縮

槽間之污泥管與許可申請文件陳述不符」及「流量計現場配置位置與許可申

請文件之圖面不符」部分，雖被付懲戒人於答辯時稱前開缺失多屬現場未使

用之老舊管線，亦非涉及功能性缺失，且於事後已依環保局指示截除等語，

按前開系爭管線倘確為廢管，被付懲戒人本於環工技師專業於現場查核時仍

應主動要求業主予以截除，而非經環保局查核始予以修正。又被付懲戒人於

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時已坦承疏失，並稱已向業主要求，將廠區內無必

要或無使用之管線全數截除，則被付懲戒人確有申請文件記載與現場實際情

形不一致而未予更正之情事。

三、據上論結，技師執行簽證業務應本其環工技師專業查核事業單位現場設備與申報

文件是否一致，被付懲戒人未覈實查核委託事業申請案相關文件，致有申請文件

與現場不一及有錯誤未予更正，以及有現場設施未符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

管理辦法等情事，業已違反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規定，

核有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禁止行為

之情事，依本法第 40 條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予申誡、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之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懲戒處分。查本案相關缺失多屬文件作業及

現場查核疏失，被付懲戒人倘能善盡注意義務確實查核即可避免，核有過失，惟

衡酌其違失情節尚屬輕微，且為初犯，爰決議申誡。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23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民治（公出）

委員 連振賢（代理主席）

委員 林澤民

委員 蘇文憲

委員 葉美月

委員 王美文

委員 林光基

委員 駱尚廉

委員 高健章

委員 李漢煒（技師代表）

委員 高信福（技師代表）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23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范良銹

被付懲戒技師或申請交付懲戒者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向本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並副知本會。


